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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4月 26日 21时 16分许，福田区梅林街道深圳市环

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发生一起伤害事故，造成 1

人受伤（伤者李某胜，男，46岁，广东梅县人）。

梅林街道办事处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的规定，会同有关部门迅速成立事故调查

组，开展此起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调查报告于 2024年 8月 1日

经福田区人民政府批复并正式对外公布。

按照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要求，梅林街道办事处牵头成立了

梅林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“4.26”一般

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，对该事故调查处理情

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全面梳理总结责任追究、防范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，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（一）评估组织架构

组 长：梅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副组长：梅林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

组 员：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福田监管局梅林所、梅林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平安

法治办公室（司法所）、新阁社区相关负责同志

特邀单位：中共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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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估时间

2025年 6月 11日—2025年 7月 16日。

（三）评估对象

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、覃某观（深

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总经理、主要负责

人）、周某峰（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）。

二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，对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、覃某观、周某峰依法依规立案调查后，予

以行政处罚，均已落实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，涉事单位组织

实施了一系列整改行动和举措。

（一）构建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

涉事单位通过细化各岗位的安全职责，将安全生产责任明确

到人，确保每个员工都清楚自己的安全任务。同时，制定详细的

考核机制，定期对员工的安全生产履职情况进行评估，并将评估

结果与绩效挂钩，以此增强员工的责任意识，夯实企业安全管理

责任。

（二）针对员工开展专项安全教育培训，以增强生产安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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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

事故发生后，涉事单位立即深入分析事故原因，并以此为鉴

进行警示教育。特别组织叉车作业人员学习《叉车作业安全操作

规程》，同时对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，提升从业人员的风

险辨识能力，掌握风险防范措施，从根本上提升员工的生产安全

意识和安全素质。

（三）强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

机制

涉事单位组织班组长级别以上管理人员强化学习掌握安全

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并将事故点位

的风险等级由一般风险提升至较大风险，将管控层级由车间级提

升至公司级。加大安全隐患检查力度，开展了特种作业安全专项

检查、场内安全隐患排查等治理工作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

各类事故隐患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四、主要做法

事故发生后梅林街道办事处深入事故企业，采取查阅相关文

件资料、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，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、

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逐一进行了核实，确保事故调查报告中每

一项责任都追究到位，每一项整改措施都落到实处。

（一）召开事故警示会

事故发生后，梅林街道办事处在现场召开梅林深圳市环保科

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“4·26”一般伤害事故安全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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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会。会上通报了“4·26”事故情况，并对参加人员进行了案

例警示教育。

（二）召开安全整治约谈会

事故发生后，梅林街道办事处组织召开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安全整治约谈会，约谈深圳市环保科技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单位法人代表、主要负责人、安全

管理人员，要求积极配合做好伤者治疗工作，妥善处理事故的善

后赔偿事宜，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分析，并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，

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此外，还需加强安全管理，提升员工安

全意识，确保生产作业安全有序进行。

（三）组织排查辖区使用叉车单位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梅林街道办

事处迅速反应，立即组织力量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排查，重点对辖

区内 12处物流仓储、医药制药企业、建筑工地、再生资源回收

企业等叉车使用场所开展大检查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 30余人次，

重点检查叉车设备状况、维护保养记录、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、

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与执行等关键环节，共发现人员未系扣安全

带、操作不规范等安全隐患 7处，均已完成整改。

五、发现的问题

经评估，要求该公司开展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均已得到有

效落实，但仍存在不足。即“4·26”事故发生后，涉事单位未

针对场内可能造成的车辆伤害、机械伤害等事故开展专门的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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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援演练或现场处置演练。虽该单位在事故发生后采取了一系列

整改措施，但在应急演练方面存在短板。这不仅反映出涉事单位

在应急预案制定和实施上的不足，也暴露出员工在面对类似事故

时可能缺乏必要的应急处置能力。

六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强化源头风险管控

涉事单位应严格把控安全关口，从设施设备、现场管理、应

急处置、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，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风险评

估，以发现并弥补漏洞，优化安全管理措施，从而提升预防风险

和保障安全的能力。

（二）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

涉事单位应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，对安全管理制度、

操作规程等进行深入学习，持续加强应急处置的培训以及针对性

的应急救援演练，以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

置能力。

（三）强化现场作业监督与管理

涉事单位应严格执行现场安全管理制度，强化对员工安全生

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考核评估，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安全操

作规程以及应急处置措施得到切实执行，从而杜绝“三违”现象

的发生。

（四）强化安全生产事故信息报送管理

涉事单位应建立健全事故信息报送制度，明确信息报送的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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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人和具体流程，确保在事故发生后能够迅速、准确地向上级主

管部门和相关单位报告。同时，要加强对信息报送工作的监督与

考核，杜绝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现象的发生，为事故的及时处置和

后续整改提供可靠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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